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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市2026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主体遴选核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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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镇经济发展办公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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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农村部门意见
	


   年      月    日      


	财政局意见
	

年     月     日 



附件2
共青城市2026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
实施主体申报材料清单

1.共青城市2026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主体遴选核查表（附件1）；
2.三证合一营业执照、银行开户许可证、法人身份证、财务报表复印件；
3.实施单位基本情况（单位简介、人员和设备情况、近几年开展社会化服务情况等）；
4.设备台账（含图片）、操作人员登记表，行驶证和驾驶证复印件；
5.将年度内各环节预计服务小农户面积、户数、区域等情况作为主体申报的重要指标。









附件3
共青城市2026年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承诺书

共青城市农业农村水利局、财政局：
为严格涉农项目建设操作规范，确保项目资金安全，根据省市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方案要求。                                   （服务组织），于2026年申报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现对本申报主体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作出以下承诺：本服务组织自愿接受行业管理部门全面监督，坚决按照各项要求完成作业。
如弄虚作假：
一、追缴退回项目补助资金。
二、取消各项涉农补贴资格，列入补贴黑名单。
三、承担套取国家补贴资金相应的法律责任。



承诺单位（法人代表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共青城市2026年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承接服务合同

甲方：共青城市农业农村水利局
乙方（承接服务主体）：
服务地址（指定地点）：
为进一步组织实施好我市农业生产托管项目，做好以农业生产托管为主的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工作，推动健全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体系，经甲、乙双方商定，就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承接服务签订协议如下：
一、服务环节及计划作业量
2026年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服务环节及乙方计划完成作业量为：
1.2026年度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环节：水稻育秧、水稻机插、水稻统防统治、油菜统防统治、稻谷烘干
2.水稻育秧    亩；水稻机插     亩； 水稻统防统治    亩；油菜统防统治    亩；稻谷烘干    吨，预计服务小农户面积     亩；小农户户数    户；服务区域                  等情况。
二、补助标准及方式
1.补助标准：（1）水稻育秧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30元，服务大户每亩补助25元；（2）水稻机插服务小农户每亩补助30元；服务大户每亩补助25元；（3）水稻、油菜生产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小农户每亩次补助2.4元（单季不超过3次，每亩不超过7.2元补助），服务大户每亩次补助2.2元（单季不超过3次，每亩不超过6.6元补助）（油菜作业时间2026年1月1日—3月31日，2026年10月16日—12月31日，水稻作业时间2026年4月1日—10月15日），（4）稻谷烘干服务小农户补助按湿谷每吨补助18元，服务大户按湿谷每吨补助17元，共青城市属于丘陵区，原则上财政补助占服务价格比例不超过40%，且单季作物亩均各关键环节补助总量不超过130元。
2.资金兑付流程：项目资金采取先服务后补助的方式，支持农业生产托管项目服务主体，具体流程如下：
（1）服务主体需如实填写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作业量汇总表、作业量台账表、小农户清单明细表、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服务合同、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服务项目农户满意度测评表，需要提供服务现场作业照片（拍照需要用到水印相机，备注服务时间和定位地点）装订成册，服务主体的申报材料报送所在乡镇进行审核并签字盖章，再报送农业部门项目专班（所有表格和材料一式4份），项目专班进行审核，对确认的服务主体进行公开公示。
（2）项目专班办公室收到服务主体的补助申报材料后， 项目专班联合乡镇进行审查、验收，并填写共青城市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项目验收表，公示无异议后，报市项目专班，拨付相关补助资金。
三、资金补助要求
服务主体要与服务对象签订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对服务主体在水稻和油菜生产过程中各项服务环节补助按照远程电子监测平台监测到的作业量来确定作业面积，同时服务主体服务小农户面积或烘干吨数必须大于所有作业量的60%（户均面积的10倍确认小农户面积），如服务小农户面积或烘干吨数达不到 60%，按照倒推法测算认定（即小农户面积（或吨数）/60%认定），多余面积或烘干吨数不予补助。经项目专班验收后，根据实际认定的作业面积，公示无异议后，对承接服务主体进行补助。服务合同实际完成的作业量是指服务主体对外服务的作业量，不包括为自己服务的作业量，也不包括服务主体自己拥有该项服务能力却相互聘请、交叉聘请服务主体提供服务的作业量，还不包括对本市范围外提供服务的作业量。对服务主体采取造假行为骗取补助资金的，依照有关规定处理，并在三年内不得申请和享受财政支农补助项目。


甲方签字：                       乙方签字：
（盖章）                         （盖章）
2026年   月    日                2026年   月    日
- 1 -

	2025年共青城市农业社会化服务项目实施区域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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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城市农业农村水利局办公室        2026年1月28日印发

